
114 年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一覽表 

地區別 
臺灣省 臺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桃園市 

福建省 

費用別 金門縣 連江縣 

最低生活費 15,515 20,379 16,040 16,900 16,077 15,515 16,768 14,341 

生活所

必需

（必要

生活費

用） 

未扶養 

他人 
18,618 24,455 19,248 20,280 19,292 18,618 20,122 17,209 

扶養負擔

1/4 
23,273 30,569 24,060 25,350 24,116 23,273 25,152 21,512 

扶養負擔

1/3 
24,824 32,606 25,664 27,040 25,723 24,824 26,829 22,946 

扶養負擔

1/2 
27,927 36,682 28,872 30,420 28,939 27,927 30,182 25,814 

扶養 1人 37,236 48,910 38,496 40,560 38,585 37,236 40,243 34,418 

扶養 2人 55,854 73,364 57,744 60,840 57,877 55,854 60,365 51,628 

扶養 3人 74,472 97,819 76,992 81,120 77,170 74,472 80,486 68,837 

扶養 4人 93,090  122,274  96,240  101,400  96,462  93,090  100,608  86,046  

 

備註： 

一、本表之「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下稱生活所必需數額)，係指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64 條之 2 規定，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或依法受其扶養者之

生活所必需數額，以最近 1 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作為計算基準。 

二、本表數據說明如下： 

(一)債務人生活所必需數額＝(最低生活費× 1.2)＋（最低生活費×1.2）×依法受債務人扶養之

人數或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 

(二)例如居住在臺北市之債務人，依法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數為 0 人，生活所必需數額之計算方

式為：（20,379×1.2）＋（20,379×1.2）×0＝24,454.8，元以下經四捨五入，即 24,455元。 


